附件2

（项目编号：          ）

项目名称

项

目

委

托

协

议
甲方（委托方）： 合作企业
乙方（执行方）：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
为深入开展校企协同合作，进一步提升高职院校的技术服务能力和水平，以“校企深度融合、协同合作创新”为宗旨，以高校“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”为依托，合作企业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）与学校（以下简称乙方）经友好协商，就委托开发和测试“项目名称”项目事宜，订立本协议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一、合作原则

校企双方本着“合作互信、资源共享、优势互补、协同发展”的宗旨，遵循“自愿、平等、互惠、共赢”的原则，共同开展协同合作。

二、委托内容

甲方授权乙方作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发方，并且指定乙方项目负责人为        ，项目成员为             。本合同研究开发项目的要求如下：

2.1 技术目标： 

2.2 技术内容： 

三、权利与义务

3.1 甲方权利。甲方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提出项目研发要求。包括需求、技术指标、系统上线及试点安排等需求。甲方有权根据乙方项目执行情况，提出修改或改进的建议。项目成果所有权、使用权等归甲方所有，必要时可要求乙方另行签定独立保密协议。

3.2 甲方义务。本协议签署生效后   日内，由甲方提供人民币         整（￥              ）作为委托项目开发和测试的人员经费，转至乙方单位指定账户。乙方项目工作组对经费拥有自主支配权，甲方不干涉乙方对经费的分配与使用。甲方应根据实际情况，为乙方开展项目提供必要的配合和支持。

3.3 乙方权利。乙方根据国家及学院相关横向经费的管理办法合理分配与使用经费。

3.4 乙方义务。乙方选派人员组建项目支撑团队（专项工作组），负责为甲方提供需求规划、系统设计、项目开发等服务。指派专人负责与企业对接联络。根据甲方提出的需求，提出执行方案；根据甲方的建议，及时修改方案。

四、保密条款

4.1由甲方提供给乙方的物品、资料、文件、公司讯息及数据等为甲方所有之财产，乙方应尽保密义务。

4.2由乙方提供给甲方的物品、资料、文件、公司讯息及数据等为乙方所有之财产，甲方应尽保密义务。

五、违约责任

5.1 本协议双方未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视为违约.

5.2 若乙方方案、设计或成品经评审不能符合本合同项下的技术目标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，委托他人进行相关项目的研发，双方应共同协商，视进度情况退回相应的横向经费。

六、附则

6.1 双方约定的合作范畴仅限于本委托协议所列的内容与方式，任意一方不单独以合作的名义对外宣传或开展活动，有开展具体活动应在本协议框架下由双方共同协商并组织实施。

6.2 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，合作期限约定为  年，自20   年   月    日起至20  年   月   日止。

6.3 本协议的终止不影响任何根据本协议开展的、在其终止之日尚未全部完成的项目、计划的执行等。

6.4 未尽事宜由双方按照协议书精神协商解决。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协商不成由乙方所在地法院裁决。

6.5 本协议一式肆份，双方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。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：
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